
1 
 

-在農村裡學習在地料理 在歡笑中認識臺灣滋味- 

112年農村廚房國產雜糧創意體驗競賽簡章 

一、 活動目的 

臺灣國產雜糧主要有落花生、玉米、甘藷、紅豆、大豆、小麥、胡麻、高粱、小

米、薏苡、蕎麥、綠豆、樹豆及臺灣藜(紅藜)等，具有新鮮、健康、優質、非基改及

在地減碳等特色，特別與食農教育最佳演繹之場所「農村廚房」遊程結合，透過國產

雜糧創意料理體驗，將國產雜糧優質特色介紹給國人，將國產雜糧融入休閒旅遊，達

成商品化目標，並成功擴大國產雜糧在日常生活中的運用。 

二、 辦理單位 

(一) 主辦單位：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 

(二) 承辦單位：財團法人中衛發展中心 

(三) 執行單位：台灣休閒農業發展協會 

三、 參加對象 

全臺 20家已取得「農村廚房」資格之業者。 

四、 活動方式 

(一) 競賽說明： 

1. 體驗競賽遊程，以食農教育「享在地、食當季、玩中學」精神，呈現國產雜

糧的色、香、味運用及營養價值，運用「農村廚房」遊程將國產雜糧介紹給

消費者，提升國產雜糧的生活化應用。 

2. 將國產雜糧(例如大豆(毛豆、黃豆、黑豆)、落花生、甘藷、食用玉米、小

麥、蕎麥、紅豆、綠豆、薏苡、胡麻、高粱、臺灣藜(紅藜)、小米、樹豆等)

融入農場特色食材，以符合農村廚房五大核心理念(農事體驗、食材採集或

購買、廚藝學習、料理品嚐及在地伴手)，開發以國產雜糧為主軸之創意料

理體驗遊程活動。 

3. 報名方式：採網路方式報名，填寫參賽報名表(附件一)、切結書(附件二)、

個資使用同意書(附件三)電子檔(word檔)上傳至雲端資料夾。 

上傳連結：http://taiwanfarm.quickconnect.to/sharing/JyIJN7eIs 

資料夾名稱：農場名、密碼：0919598968 

4. 報名收件截止時間：即日起至 112年 7月 10日(星期一)止。 

  

http://taiwanfarm.quickconnect.to/sharing/JyIJN7e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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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評審標準： 

主題性內容 評分占比 說明 

雜糧應用性 40% 國產雜糧的色、香、味、新鮮、健康、

優質、非基改、在地減碳及營養價值等

特色呈現 

商品化價值 40% 可常態販售且具市場競爭力 

食農教育內涵 20% 傳達食農知識、具農村廚房精神 

6. 於 112 年 7月 27日(星期四)於冬山良食農創園區(宜蘭縣冬山鄉中正路 39

號)進行實體競賽，計分方式為以 3位評審委員分數+其他參賽業者(每家參

賽業者可用 google表單選 6家業者各給 1分)互評分數，二者加總即為得

分。依得分結果評選出特優獎共六名。 

(二) 輔導行銷： 

1. 商品輔導：以融入農事體驗、食材採集或購買、廚藝學習、料理品嚐及在

地伴手五大農村廚房核心理念，輔導獲獎料理商品化。 

2. 通路上架：將已完成商品化之遊程上架網路平臺(如農遊超市、KKday)實際

銷售。 

3. 宣傳行銷：配合優惠方案、網路宣傳等方式，達到國產雜糧商品化、生活

化、品牌化目標。 

五、 活動期程： 

項   目 說     明 備   註 

競賽報名 ˙公布報名簡章，開始報名。 

˙報名截止日：即日起至 112年 7月 10日

(星期一)止。 

報名採網路方式，以電

子檔上傳雲端資料夾。 

實體競賽 ˙競賽日期：112年 7月 27日(星期四)。 

˙地點：冬山良食農創園區 

        宜蘭縣冬山鄉中正路 39號 

主辦單位得依實際情

況，調整競賽時間及地

點。 

競賽結果

公布 

˙現場遴選出特優獎 6名。 

˙後續公布於農糧署 FB「鮮享農 YA-農糧

署」及台灣休閒農業發展協會官網

(www.taiwanfarm.org.tw)。 

 

 

六、 獎勵方式： 

評選特優獎六名 

(一) 頒發獎狀一紙。 

(二) 提供農遊現金券一萬元，運用於「農村廚房」遊程行銷。 

(三) 將遊程上架網路平臺，協助行銷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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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實體競賽方式： 

(一) 體驗遊程中的國產雜糧創意運用方式，以可展現國產雜糧的色、香、味、新

鮮、健康、優質、非基改、在地減碳及營養價值等特色為主軸，可以主食、飲

品、烘焙等多樣化方式呈現，且使用的雜糧需有國產之證明(如食材原包裝標

示為臺灣產、具產銷履歷或有機驗證等)。 

(二) 競賽現場得以 PowerPoint、圖卡、影片、道具等方式呈現，說明國產雜糧創意

料理體驗活動遊程中的食農教育、農事體驗、食材採集、伴手開發在農場場域

的操作。 

(三) 體驗遊程的廚藝學習部分，業者得自行攜帶場域內使用之器具，配合競賽現場

提供之爐具，進行創意料理示範及說明。 

(四) 菜餚材料、器皿等相關材料及展示佈置由參賽者自行準備，主辦單位提供每組

六仟元材料補助金，每組參賽者並提供至多 2人份餐點。 

(五) 競賽規定及注意事項： 

1. 競賽賽程(依實際參賽家數調整時間) 

時間 競賽議程 辦理項目 

09:30-09:45 報到  

09:45-10:15 開幕式 貴賓介紹與活動說明 

10:15-11:45 競賽準備 料理呈現 

11:45-12:45 午餐 用餐時間 

12:45-17:00 競賽(12家)時間 
20分鐘/家；中場休

息15分鐘 

17:00-17:30 頒獎典禮暨閉幕式  

 

2. 競賽順序現場抽籤決定，參賽者不得異議。 

八、 其他事項： 

(一) 本計畫如有未盡事宜，主辦單位得隨時修正公布。 

(二) 參賽者提供之資料、照片競賽成品資訊，供主辦、承辦及執行單位使用(如廣告、

展覽會、投影、網站、電子照片檔案庫等)使用於活動曝光與行銷宣傳。 

(三) 參賽者同意本簡章所有規範及上述規則條款，如有違反，將取消全部得獎資格

並繳回所有獎項。 

(四) 參賽者保證所提供之各項文件與內容，以及切結書所載內容均屬實，並保證無

侵害他人之相關智慧財產權，且恪遵切結書所載之權利及義務。 

(五) 競賽相關問題請洽台灣休閒農業發展協會 戴子僑秘書(03)938-126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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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年農村廚房國產雜糧創意體驗競賽 

參賽報名表 

單位名稱  

遊程主題  

加入國際行銷 

(需至少每周有 

固定接待日期) 

□願意，固定接待(不限最少成行人數)日期(例：每周四)：           

□不願意。(勾選此項者將不列入農村廚房行銷宣傳手冊) 

廚藝學習烹飪 

(1~3道料理菜單) 

1 

名稱  

內容  

2 

名稱  

內容  

3 

名稱  

內容  

遊程內容 

(半日遊/一日遊) 

遊程元素 時間 詳細活動內容 

農事體驗活動   

食材採集或購買   

廚藝學習   

料理品嚐   

農場其他活動   

遊程人數       人～       人 遊程時間               小時 

遊程價格 平日：             元/人 假日：                 元/人 

平假日定義  

單位資訊 

聯絡人姓名  聯絡人手機  

電話  LINE ID  

電子信箱  

網址  

地址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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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年農村廚房國產雜糧創意體驗競賽 

參賽切結書 

立切結書人                 /                參加行政院農業委員

會農糧署（以下稱主辦單位）委託財團法人中衛發展中心(以下稱承辦單

位)，由台灣休閒農業發展協會（以下稱執行單位）辦理之【112年農村廚房國

產雜糧創意體驗競賽】（以下簡稱競賽），當恪遵下列事項： 

一、遵守本次競賽簡章之相關規定，並願配合主辦、承辦及執行單位人員之引

導及接受評審團評審之結果。 

二、為維護臺灣食品形象，所開發之各項參賽產品，保證符合臺灣食品衛生相關

法規所定之食品衛生標準，且製程中均未使用任何已知對於人體健康有危

害之虞的原料及添加物或行為。 

三、開發之各項參賽產品，無侵害他人智慧財產權或其他權益之行為。 

立切結書人倘有未遵守前述事項之行為，當配合主辦、承辦及執行單位指

示立即停止比賽或繳回已領獎項，並自行負擔一切法律及行政責任。若造成第

三人、主辦、承辦及執行單位之損害，立切結書人願負一切賠償責任。 

立書人： 

                         

 

 

中華民國 112年         月          日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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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年農村廚房國產雜糧創意體驗競賽 

個資使用同意書 
本人同意提供主辦、承辦及執行單位使用個人資料(含姓名、身分證字號、出生

年、電話、手機、地址、E-mail、照片等)。惟僅限使用於「112 年農村廚房國產

雜糧創意體驗競賽」之必要，其中姓名、照片、活動影片、得獎事蹟及感言同意

可透過手冊、報章、廣告、電視、網路等處理或利用。本人個資必須採取安全妥

適之保護措施與銷毀程序，非經本人同意或法律規定外，不得揭露於第三人(承製廠商除

外)或散佈。 

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8條，本人已詳讀下列貴單位應行告知事項： 

1. 蒐集目的：公共關係、客戶管理、其他合於營業登記項目或章程所定業務之需要。 

2. 個人資料類別：如上述得以直接或間接識別個人之資料。 

3. 個人資料利用期間：自本活動開始至蒐集目的消失為止。 

4. 個人資料利用方式：網際網路、電子郵件、書面及傳真。 

5. 立同意書人可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3 條規定，就其個人資料:(1)查詢或請

求閱覽、(2)請求製給複製本、(3)請求補充或更正、(4)請求停止蒐集、處理

或利用、(5)請求刪除。 

※立同意書人同意本活動所提供的個人資料可確認本人身份、並與立同意書人

進行聯絡；並同意本活動於報名錄取後繼續處理及使用本人的個人資料。 

※本同意書如有未盡事宜，依個人資料保護法或其他相關法規之規定辦理。 

※立同意書人瞭解此一同意書符合個人資料保護法及相關法規之要求。 

※權益說明：倘未簽立同意書，將影響得獎者姓名、照片、得獎事蹟。 

立書人： 

                         

 

 

中華民國  112年         月          日 

 

 

附件三 


